2026年赤峰大学排球竞赛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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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比赛时间
2026年5月11日－6月10日，中午12：00—2：00 
二、比赛地点
学校排球场。
三、报名办法与参赛资格
（一）自接到通知后，即可报名。以院部为单位，各院部派男、女各一支代表队参赛。凡在籍学生均可参加比赛，每名运动员仅可代表一支球队参加比赛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名单在5月9日中午12点之前上交，队员姓名、比赛号码应与本人相符，否则不允许参赛。（请将运动员姓名、号码在报名时标明）。
（三）每队可报领队（教师担任）一名，教练员一名，队员10名。报名后不得擅自更换和增补运动员。如情况特殊，必须上报竞赛部门批准。请在规定日期之前按要求将参赛队以及参赛队员姓名、号码等交到体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，过期按自动弃权处理。
（四）各队第一次领队会议将于5月9日中午12:40在体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准时召开，望各领队准时参加。
（五）各参赛队要服装整齐，号码清晰，号码为4至13号。
四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和解释（三局两胜制，每局25分且净胜2分，决胜局采用15分制，决赛五局三胜制。）
（二）比赛采取小组循环，取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轮比赛。
（三）比赛分四组，由各院部体育部部长抽签决定分组情况。
（四）遇雨或其他天气原因不能进行比赛时，该轮比赛顺延至第二天举行，其余比赛依次顺延。
（五）参赛队员要服从和尊重裁判，尊重对方。不得肆意谩骂和闹事，如有此类情况发生，将依据学院《学生管理条例》酌情给与处罚。
（六）如有中途罢赛、无故弃权比赛的情况发生，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，成绩全部无效。
（七）每天各个参赛队要按时参加比赛，超过比赛时间15分钟未到达比赛场地的队伍，按照自动弃权处理。
五、裁判与仲裁委员会
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，由3～5人组成，由体育学院教师、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担任。裁判长和副裁判长由承办单位体育学院指派。其它裁判员由裁判长和副裁判长及组委会选派。
六、积分办法
比赛胜一场积2分，负一场积1分，弃权积零分。积分高者在前，如遇两队积分相同，则计算净胜局，如再相同则计算净胜分。
七、其它
（一）本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体育学院所有。
（二）各个参赛代表队，要注意做好准备活动，在比赛过程中要注意自我保护，尽量避免做危险动作，关爱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。
（三）以球交流，以赛沟通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
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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